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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试点工作推进机制的通知

各市生态环境局，各相关试点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，落实《关于建立

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》《关于开展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试

点建设的通知》要求，稳妥有序推进我省碳足迹管理体系试点

建设，加快构建科学高效的碳足迹管理体系，结合我省实际，

制定工作推进机制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结合山西省产业特色和区位优势，以重点产品、出口产品

和特色产品为突破口，统筹推进产品碳足迹管理试点与专业化

服务试点建设，探索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制定、因子收集、

碳足迹核算、信息披露等工作，培育碳足迹专业化综合性服务

机构，形成“试点示范、服务支撑、全域推广”的工作格局，

为全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积累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，引导

社会组织、行业协会、企业、技术服务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广

泛参与产品碳足迹体系建设工作，推动建立统一规范的碳足迹

管理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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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进试点建设工作

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产品碳足迹管理体

系试点征集，统筹管理并跟踪指导全省碳足迹管理体系试点建

设工作，保障试点工作系统性推进；建立健全试点工作信息报

送与调度机制，开展试点成效评估，总结典型经验，推动形成

全省统一的碳足迹管理模式与推广路径。

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试点工作的推进实施，建

立试点单位动态监管机制，定期汇总本地区试点工作进展，梳

理典型案例与问题建议；联合本地发改、工信、市场监管等部

门，加强对试点单位的政策业务、技术指导和支持；组织开展

碳足迹管理宣传培训，提升本地企业、园区对碳足迹管理的认

知度，培育低碳发展意识，营造试点工作良好氛围。

试点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按照试点建设工作方案统

筹谋划的重点任务，研究落实细化举措、工作步骤等，有序推

进试点建设工作，加快开展相关产品碳足迹管理，在规定期限

内完成试点建设相关工作，强化对产业链、供应链的辐射带动

作用，为助力我省重点产品和相关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

供有益经验。

三、强化协调配合

产品碳足迹管理试点单位和专业化服务试点单位要加强协

作，协同开展公共服务平台、核算模型开发和建设，配合开展

各类产品碳足迹因子基础数据收集、因子库建设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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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碳足迹管理试点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加强与专业化服

务试点单位或其他相关技术机构、行业协会、科研机构的合作，

积极参与国家、行业或团体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制定，立

足所在行业和自身产品，规范开展碳足迹因子数据收集与报送、

产品碳足迹数字化管理，保障全流程碳排放数据“有迹可循”。

专业化服务试点要加强自身技术力量支撑，加强与国际国

内权威碳足迹核算核查、认证机构、行业协会、研究机构、信

息化团队的交流合作，按照“轻重缓急、先易后难”的原则开

展我省重点产品的碳足迹因子库建设，积极主动向企业提供专

业化、高质量的碳足迹核算认证和信息披露等技术服务。试点

推进中遇到的政策、技术、合作等难题，可提请省、市生态环

境局协调解决或专题指导。

四、建立定期调度机制

碳足迹管理试点单位根据试点推进实际情况，定期梳理建

设进展、存在的困难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和建议意见，于每季度

结束后10日内报送至所在地市生态环境局和省生态环境厅气候

处，电子版同步发送至指定邮箱（qihouchu@163.com）。

专业化服务试点要按月梳理建设进展、存在的困难及下一

步工作计划和建议意见等、国际国内碳足迹动态情况等，每月

参加省生态环境厅气候处组织的碳足迹工作碰头会，并提交相

关资料。

五、加强政策衔接和宣传引导

mailto:试点单位定期梳理建设进展、典型案例或工作亮点、存在的困难及下一步工作建议，形成报告提交至所在市生态环境局；市生态环境局梳理汇总后形成本地区试点建设工作进展报告，于每月月底前报送至省生态环境厅（气候处），电子版发送至qihouchu@163.com。
mailto:试点单位定期梳理建设进展、典型案例或工作亮点、存在的困难及下一步工作建议，形成报告提交至所在市生态环境局；市生态环境局梳理汇总后形成本地区试点建设工作进展报告，于每月月底前报送至省生态环境厅（气候处），电子版发送至qihouchu@163.com。
mailto:试点单位定期梳理建设进展、典型案例或工作亮点、存在的困难及下一步工作建议，形成报告提交至所在市生态环境局；市生态环境局梳理汇总后形成本地区试点建设工作进展报告，于每月月底前报送至省生态环境厅（气候处），电子版发送至qihouchu@163.com。
mailto:试点单位定期梳理建设进展、典型案例或工作亮点、存在的困难及下一步工作建议，形成报告提交至所在市生态环境局；市生态环境局梳理汇总后形成本地区试点建设工作进展报告，于每月月底前报送至省生态环境厅（气候处），电子版发送至qihouchu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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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市生态环境部门要动态掌握试点推进过程中好的经验和

做法，支持培育标杆项目，总结工作经验，对代表性强、成效

显著的，通过官方网站、公众号、行业峰会等平台进行宣传推

广，并结合“全国低碳日”“世界环境日”等节点，举办试点成

果展示活动，为试点工作开展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

的良好环境。
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2025年 11月 1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